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海银行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地核

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中船财务的关联交易 

经上海银行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财务”）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5,000 万美元授信额度，具体

为：（1）同业拆借额度人民币 10 亿元，业务期限为 7 天以内（含 7 天）；（2）

票据买断和回购额度人民币 15 亿元，业务期限为 1 年以内（含 1 年）；（3）外

汇买卖额度美元 5,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公司董事李朝坤先生同时担任中船财务董事长，因此中船财务属于公司银保

监会规则和上市规则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与中国银联的关联交易 

经上海银行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银联”）开展非授信关联交易，交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软件与

电子信息服务、综合服务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81.6 万元。 

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施红敏先生同时担任中国银联董事，因

此中国银联属于公司银保监会规则和上市规则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施红敏先生担任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诚消费金融

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国银联与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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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公司构成同一关联人。2018 年 4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四次临时会

议批准给予尚诚消费金融公司人民币 50 亿元授信额度，本次交易关联方与其同

一关联人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 

上述两笔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1、公司董事李朝坤先生同时担任中船财务董事长，因此中船财务属于公司

银保监会规则和上市规则关联方。 

2、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施红敏先生同时担任中国银联董事，

因此中国银联属于公司银保监会规则和上市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船财务基本情况 

中船财务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8 日，注册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85%，公司关

联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0.33%，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2306C

室，法定代表人李朝坤，主营业务包括为集团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咨询、协助交易

款项收付、提供担保、票据承兑与贴现、存贷款、融资租赁；办理成员之间的委

托贷款、委托投资、内部结算及清算；进行同业拆借等，近年各项监管指标均符

合监管要求。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中船财务总资产 468.91 亿元，净资产 62.37 亿元；

2015-2017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6.3 亿元、10.9 亿元和 11.3 亿元，利润总额分别

为 6.6 亿元、10.2 亿元和 11.3 亿元，2018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31 亿元，利

润总额 9.59 亿元。 

2、中国银联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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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由八十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

的股份制金融服务机构，中国银联成立于 2002 年，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498 号，注册资本 293,037.438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时文

朝，主要股东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上海银

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等。主营业务为通过银联跨行交

易清算系统，实现商业银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保证银行卡跨行、跨

地区和跨境的使用。 

根据中国银联年度财务报表，2015-2017 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372.08 亿元、

561.84 亿元和 1,103.32 亿元，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27.25 亿元、164.49 亿元和

226.67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6.67 亿元、36.27 亿元和 80.48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1、上海银行与中船财务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

于公司现有授信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公司对中船财务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 

2、上海银行与中国银联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不偏离市场独

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海银行与中船财务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2、上海银行与中国银联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的常规非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

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

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

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上海银行向中船财务提供关联授信的金额分别占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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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以上，需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及时公告；上海银行与中

国银联开展非授信关联交易金额虽不足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以上，

但中国银联与其同一关联人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1%，需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及时公告。因交易金额均不足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上述关联交易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向中船财务提供授信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与中国银联的非授信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此外，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向中船财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5,000 万美元授信额度的

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公司与中国银联开展的非授信关联交易事

项属于公司常规非授信业务，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 

（二）公司向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5,000 万美

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及与中国银联开展的非授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询问公司相关人员，查阅上述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关联交易资料、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海银行与中船财务的关联交易属于上海银行正常

授信业务，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上海银行现有授信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

上海银行与中国银联的关联交易属于上海银行常规非授信业务，关联交易定价不

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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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内部制度有关规定，也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正

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上述关

联交易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股票上市

规则》、《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保荐

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  岚                  曾大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